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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透 视

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首次纳入
生育支持措施，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发展
换 挡 提 速 ，精 准 实 施 购 房 租 房 倾 斜 政
策，生育保险提标扩面迈出新步伐……
这一系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将惠及亿
万人民群众。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门日前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
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推出 20 项具体措
施落实生育支持政策，切实解决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意见》要求深入实施一
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
支持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
体考虑，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
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持 续 优 化 服 务 供 给 ，不 断 提 升 服 务 水
平，积极营造婚育友好社会氛围，为推
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生育是家庭大事，关系千家万户的
切身利益；生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
组成部分，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
何纾缓生育、养育和教育过程的痛点？
如何破解“不敢生、不想生”的难题？如
何积极营造婚育友好社会氛围？记者
采访了部分专家学者。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意见》提出，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
平，包括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提高
儿 童 健 康 服 务 质 量 、加 强 生 殖 健 康 服
务、提高家庭婴幼儿照护能力。例如，
推进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各省、市、
县级均应设置 1 所政府举办、标准化的
妇幼保健机构；“十四五”期间，中央预
算内投资支持开展 10 个左右儿科类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扩大分娩镇
痛试点，规范相关诊疗行为，提升分娩
镇痛水平；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
照护模式。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
学会副会长原新认为，《意见》聚焦“一
少一中一老”，在贯穿生命全周期的婚

嫁、生育、养育、教育和养老的全程综合
施策，通过构建经济激励、优质服务、时
间支持、精神鼓励等多维支持体系，构
筑财政、税收、教育、保险、住房、就业、
休假等多领域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多措
并举，精准发力，尽力解决生育群体的
急难愁盼问题，系统性地帮助家庭树立
生 育 信 心 ，以 期 促 进 实 现 适 度 生 育 率
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教授宋健认为，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
持措施，需着眼于整体解决人口结构难
题，从生命全过程、家庭全周期、社会全
要素视角一体化推进。从生命全过程
视角来看，要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建
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
系。从家庭全周期视角来看，要倡导积
极婚育观念，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
施，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从社会
全要素视角来看，要加强政府和社会协
同治理，强化基层人口管理体系和服务
能力建设。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意见》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包括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降低
托 育 机 构 经 营 成 本 、提 升 托 育 服 务
质量。

例如，在满足学前教育普及的基础
上 ，鼓 励 和 支 持 有 条 件 的 幼 儿 园 招 收
2—3 岁幼儿；科学布局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落实社区托育服务发展税费优惠政
策；依法逐步实行托育从业人员职业资
格准入制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倬彦认
为，从我国家庭情况来看，家庭功能削
弱导致传统的家庭抚育方式逐渐力不
从心，“没有人照顾孩子”成为群众普遍
反映的突出困难之一。因此，发展普惠
托育服务体系成为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的基础工程。《意见》以满足婴幼儿家长
需求为导向，从供给侧改革的“增量”

“降价”和“提质”核心领域精准发力，加
快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发展，这一系

列有力举措将减轻家庭养育的时间成
本 和 经 济 压 力 ，缓 解 群 众 生 育 养 育 焦
虑，进一步释放生育政策红利，积极促
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就业。

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

《意见》提出，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
保障机制，包括优化生育休假制度、完
善生育保险等相关社会保险制度。例
如，要结合实际完善假期用工成本合理
分担机制，明确相关各方责任，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保障职工假期待遇；有条件
的地方可探索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的灵活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逐
步将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
项目按程序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袁涛认为，《意见》将生育保险作为生育
支持措施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对生育社
会保险制度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有
利于推动更多的灵活就业、未就业妇女
以及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有利于推
动发挥生育保险对支持适度生育的基
础性、长期性制度保障功能。

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

《意见》提出，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
措施，包括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精
准实施购房租房倾斜政策等；加强优质
教育资源供给，包括提高学前教育普及
普 惠 水 平 、提 高 义 务 教 育 均 衡 发 展 水
平、加强生理卫生等健康教育。

中山大学教授侯佳伟认为，安居乐
业，住房于人是生存生活之根本。生育
子女比不生育子女的家庭对住房的要
求更高，生育多子女家庭对住房条件的
改善更为迫切。《意见》推动住房公积金
帮助多子女家庭租赁或购买房屋，是进
一步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重要体现。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
员王茜认为，《意见》提出加快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促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
等群体住房困难，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

庭倾斜，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多子
女家庭可按照实际支出房租提取公积
金，有条件的城市对多子女家庭可适当
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等相关支持
政策。同时，在保障型、租赁型和公租
房配置中照顾多子女家庭，努力减轻生
育家庭的负担，对于促进生育潜能的释
放有着积极的影响。

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

《意见》提出，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
环境，包括鼓励实行灵活的工作方式、
推动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切实维
护劳动就业合法权益；加强宣传引导和
服务管理，包括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
氛围、建立健全人口服务体系。例如，
为有接送子女上下学、照顾生病或居家
子女等需求的职工提供工作便利，帮助
职工解决育儿困难；鼓励有条件的用人
单位、学校、社区、群团组织等开展寒暑
假托管服务；持续开展就业性别歧视约
谈工作，依法查处侵权行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杨胜慧认为，在工作场所推动落实家庭
友 好 政 策 措 施 ，有 助 于 父 母 照 料 婴 幼
儿，减轻父母育儿压力。创建家庭友好
型工作场所，有利于推动用人单位承担
起 相 应 的 社 会 责 任 ，从 而 提 升 企 业 效
益、促进企业发展。从社会层面看，在
工作场所实施家庭友好政策也是对社
会成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投入，这些投
入都会取得丰厚的回报。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任杨凡
认为，较高的生育养育成本，是目前影
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伴
随着育儿方式从“粗放型”到“精细化”
的 转 变 ，我 国 家 庭 生 育 行 为 经 历 了 从

“想生而不能生”到“能生而不想生”的
转变。因此，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成本，
构 建 生 育 友 好 的 就 业 环 境 ，对 于 增 进
家 庭 福 祉 、提 高 生 育 水 平 具 有 重 要
意义。

（白剑峰/载于 8 月 17 日《人民日
报》）

破解破解““不敢生不敢生、、不想生不想生””难题难题
17部门出台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暑期是旅游出行的高峰期，也正处我
国主汛期，是强降水、高温等高发时段。
专 家 提 醒 ，公 众 出 行 要 特 别 注 意 防 范 暴
雨、高温及相关安全风险。

近期，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成灾快、危害
大。今年入夏以来，我国高温日数多、覆盖
范围广、多地最高气温破历史极值。中央气
象台 15 日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截至 15
日，中央气象台已连续26天发布高温预警。

高温、强降水等高影响天气不仅会给
生产生活、交通出行等带来不利影响，其
引发的次生灾害也不容小觑。如持续强
降雨易造成洪涝灾害，还会引发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牛若芸建议，

公众在出行前需密切关注目的地及途经
地的天气预报，特别要关注是否会出现暴
雨、强对流及与之相关联的滑坡、泥石流、
山洪等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并根据天
气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行程。

业内专家进一步提示，在汛期暴雨多
发时段，游客最好不要在山沟、河滩上宿
营。要警惕山洪预兆，包括流水浑浊、有
泡沫，山谷里有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遇
到山洪时，要迅速向两侧山坡高地逃离，
不要贪恋装备；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
止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基础较牢固的高
岗、台地或坚固的住宅楼房时，应耐心等
待救援，或等待洪水消退。

炎炎夏日，不少人喜欢去河边戏水或游泳，

若不慎也可能导致溺水。同时，高温天气下出
行，除了要警惕中暑等外，也要留心火灾风险。

近期，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布高
温 安 全 提 示 ，机 动 车 辆 长 时 间 超 负 荷 使
用，发动机油污严重，加之高温天气以及
发动机舱通风不畅等原因，容易导致机动
车自燃事故发生。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
车辆的日常保养和检修，按照规范要求配
备车载灭火器具，不在仪表盘、手套箱等
车内部位放置打火机、香水、空气清新剂
等受热膨胀后容易爆炸引发火灾的物品。

此外，受高温天气影响，大型商业综合
体、电影院、图书馆、密室逃脱等室内活动
场所受到广泛青睐，因此要严防发生火灾
事故和拥挤踩踏事件。业内人士提示，外
出购物、住宿、娱乐时，要注意熟悉场所的
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留意灭火器、防
烟面罩等器材存放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暑期+汛期”出行勿忘安全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高温日数多、覆
盖范围广、多地最高气温破历史极值，中
央气象台 13 日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中
国气象局当天启动高温三级应急响应。
持续高温天气极端性如何？原因和影响
有哪些？是否会成为常态？

焦点一：近期高温天气情况如何？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绍，7

月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地出现范
围 较 大 、强 度 较 强 的 高 温 天 气 。 8 月 12
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
警；截至 13 日，中央气象台已连续 24 天发
布高温预警。

数据显示，7 月以来，浙江全省 35℃以
上高温日数平均有 31 天，38℃以上平均 16
天，均为历史同期最多；重庆全市平均高
温日数达 29.3 天，为 1951 年以来同期第 2
多；上海今年 35℃以上高温日数共 40 天，
40℃以上高温日数为 6 天。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
示，目前区域性高温过程还没有超过 2013
年，但未来两周南方高温天气仍将持续。
根据预测，此次区域性高温过程持续时间

将超过 2013 年的 62 天，成为 1961 年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高温过程，今年高温
天气综合强度可能将为 1961 年有完整记
录以来最强。

焦点二：预计高温红色预警将持续多
久？

据陈涛介绍，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红
色预警的标准为：过去 48 小时，4 个及以上
省份的部分地区连续出现最高气温达 40℃
及以上，且预计上述地区未来仍将持续。

“从 12 日的预报过程来讲，首先根据
监测，四川、重庆、浙江、江苏以及湖北等
地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 40℃
以上高温天气。同时通过对大气环流的
分析，预计未来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这
一带地区，仍然会有范围较大、强度较强
的高温天气。”陈涛说，初步预计未来 4 到
5 天高温天气仍将满足红色预警的发布标
准，中央气象台将持续跟踪天气实况和预
报发展，及时进行滚动更新预报预警。

焦点三：持续高温天气成因有哪些？
会否成为常态？

陈丽娟说，夏季出现高温热浪事件，

从气候态角度来讲是正常的。但今年夏
季高温热浪事件持续的时间、强度和影响
范围，都已经达到非常强的水平。根据国
家气候中心监测和后期预测，今年 6 月以
来我国出现的罕见高温天气，有可能达到
1961 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高温事件。

陈丽娟分析，从影响气温最直观的因
素——大气环流特征来看，今年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且西伸，同时其南、
北边界均外扩，范围非常大。“类似今年这
样的高温酷暑，在以后的夏季出现频率可
能较高。”陈丽娟说，气候变化背景下，高
温热浪事件将成为一个常态。此外，今年
高温天气开始早、结束晚、持续时间长，这
种特征在未来可能也会越来越显著。

不仅是我国高温频发，入夏以来，北
半球多地出现高温热浪事件，法国、西班
牙、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多个城市刷新高
温纪录。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最近
50 年全球变暖正以过去 2000 年以来前所
未有的速度发生，气候系统不稳定性加

剧。进入 21 世纪以来，北半球夏季高温热
浪事件日渐频繁。

焦点四：高温影响下旱情如何？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长江流域

部分地区旱情快速发展。水利部 11 日发
布旱情通报称，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
庆、四川 6 省市耕地受旱面积 967 万亩，有
83 万人因旱供水受到影响。水利部针对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 6 省市
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向相关省市水利部门发出通
知，要求提早采取抗旱措施，减轻干旱影
响和损失。同时，组织编制长江流域应急
水量调度方案，针对重点旱区逐流域提出
调度措施，并提前谋划三峡、丹江口等 51
座主要水库调度，为抗旱储备水源。

陈丽娟表示，秋季长江流域降水偏少
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尤其是中下游地区可
能出现夏秋连旱。气象部门将继续加强
监测预测，及时滚动订正预测意见。

旱情之外，部分地区也出现不同程度汛
情。近期东北地区正处于防汛关键期，松辽
流域部分河段持续超警；受降雨及高温融雪
影响，塔里木河干流及其支流叶尔羌河等
21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流量以上洪水……

目前仍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
地应提前做好洪水干旱各项应对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专家分析近期高温天气四大焦点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
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16 日公布，
推动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的深
入实施。指导意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
育一体考虑，通过财政、税收、保险、教育、
住房、就业等相关领域的政策，加快建立
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推动实现适度
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根据指导意见，各省、市、县级均应设

置 1 所 政 府 举 办 、标 准 化 的 妇 幼 保 健 机
构。“十四五”期间，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开展 10 个左右儿科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项目。

“指导意见明确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
水平的量化指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
中心助理研究员王茜说，这将进一步完善
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幼保健体系，缓解儿童
看病就医难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年轻孕产妇的新
需求，指导意见提出，扩大分娩镇痛试点，
规范相关诊疗行为，提升分娩镇痛水平。
推进辅助生殖技术制度建设。指导地方综
合考虑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可承受能
力、相关技术规范性等因素，逐步将适宜
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
入基金支付范围。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降低托育机

构运营成本、提升托育服务质量……此次
出台的指导意见，从多个维度支持发展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

根据指导意见，2022 年，全国所有地市
要印发实施“一老一小 ”整体解决方案 。
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和引导，实施公
办托育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和普惠托育服务
专项行动，带动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和社会
投资。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
福利性托育服务。在满足学前教育普及的
基础上，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
2 至 3 岁幼儿。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托育服
务事业发展基金。

“针对当前托育服务供给总量不足问题，指导意
见提出‘盘活存量、扩大增量’的思路，鼓励社会各种
力量进入托育市场增加供给总量。”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教授茅倬彦说，这一系列举措将减轻家庭养育的
时间成本和经济压力，缓解群众生育养育焦虑。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指导意见提出，各地要完善生育休假政策，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保障职工假期待遇。完善生育保险等
相关社会保险制度，国家统一规范并制定完善生育
保险生育津贴支付政策，强化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
工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保障作用，保障生
育保险基金安全。

“生育休假和保障并不是企业的优待福利，而是
职工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主
任、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凡说，优化生育休
假政策，目标是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实现对生育
养育过程的保护。

指导意见还提出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促
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进一步完
善公租房保障对促进积极生育的支持措施。实施好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政策。

此外，指导意见强调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提
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提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水平，继续落实“两免一补”政策，降低学生就学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
说，这些政策需协调卫健、教育、民政、财政、人社、
住建等部门共同发力，加强评估，督促落实，上下联
动，一体推进。

维护职工合法劳动权益
指导意见专门提出，用人单位可结合生产和工

作实际，通过与职工协商，采取弹性上下班、居家办
公等工作方式，为有接送子女上下学、照顾生病或居
家子女等需求的职工提供工作便利，帮助职工解决
育儿困难。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
位应当建立孕妇休息室、哺乳室，配备必要母婴服务
设施，更好满足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需求。切实
维护劳动就业合法权益。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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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 17 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
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建立积极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新华社发


